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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镇政字〔2025〕12 号

各村：

当前我区已进入新一轮森林防火期，为有效预防森林火

灾发生和蔓延，减少林内可燃物载量，最大限度降低火灾发

生风险，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和生态资源安全。按照市、区关于开展林缘地带可燃物清理

工作会议精神，我镇决定利用一个月时间，在全镇集中开展

林缘地带可燃物清理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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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缘地带是森林与农田、居民区、道路等区域的交界地

带，可燃物易堆积，既是森林火灾的高发区域，也是火势蔓

延的主要通道。及时清除林缘地带可燃物是贯彻“预防为主、

积极消灭”森林防火方针的关键举措，更是变被动扑火为主

动防控，防患于未“燃”的有效手段。各村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工作的重要性，务必保持清醒认识，切实增强责任

意识和紧迫意识，将林缘地带可燃物清理工作作为当前重要

且紧迫的任务，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切实消除森林火灾隐

患，防止森林火灾发生。

二、清理范围
（一）沿山 50米秸秆杂草清理。全镇沿山 50米秸秆杂草

清理任务涉及 24个村，共计 5369.89亩。各村要对沿山 50米

范围内耕地和林中插花地的秸秆、地堰杂草进行地毯式清除，

要求清理彻底、不留死角，在林地与农田之间形成一道有效

阻止农事用火向林地蔓延的隔离带。

（二）防火通道维护。全镇防火通道维护涉及 14个村，

共计 73.15公里。今年秋季雨水较多，防火通道受雨水冲刷、

山体滑坡和野草灌木丛生等影响需进行全面维护。对林缘和

林区道路两旁及水沟的枯枝落叶、垃圾杂物、干枯杂草和枯

木等可燃物进行清除，通过采取机械清除、人工割除、外运、

填埋等多种方式及时进行清理，形成森林火灾有效阻隔。

（三）对林区内道路，包括公路、乡村道路、林区作业路

等两侧各不少于 10米的地带进行清除。

（四）对林区内的加油站、光伏板、仓库、居民点、垃圾

回收站及重要设施周边不少于 30米的区域进行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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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寺庙、文物保护单位

等重点防火区域的林缘地带进行清除。

（六）对坟墓四周 10米内的枯枝落叶、杂草及其他可燃

物进行清除。

（七）对田间地头周边堆放的农作物秸秆及垃圾杂物等可

燃物进行清除。

（八）对输配电设施、通讯塔基周边的枯枝落叶、杂草及

其他可燃物进行清除。

（九）对历年来火灾易发多发区域等重点地段进行清除。

三、工作步骤
（一）部署发动阶段(2025年 10月 31日前)。各村结合实

际，制定实施方案,安排落实林下可燃物清理工作，落实工作

任务、细化工作措施。

（二）集中清理阶段(2025年 11月 1日至 2025年 11月 30

日)。各村要在本辖区发动落实干部、群众、网格员、护林员、

公益性岗位人员等对林缘地带可燃物进行清理。各村 11月 1

0日、20日、30日分三次向镇政府统一汇报清理进度。

（三）检查验收阶段（2025年 12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1

0日)。各村要对可燃物清理实行台账式管理，并将组织开展

林缘地带可燃物清理工作的影像资料和台账于 2025年 12月 5

日前报镇林业站，各村存档一份。对于每年固定沿山 50米秸

秆杂草清理和防火通道维护工作，需各片组织实施验收报镇

林业站。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要将林缘地带可燃物清理作为

当前森林防灭火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专题研究、专题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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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要层层压实责任。充分发挥镇村包

保干部、网格员、护林员作用，积极宣传动员，营造良好的

工作氛围。

（二）建立清理台账。各村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对可

燃物清理实行台账式管理，建立集中开展林缘地带可燃物清

理台账，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形成闭环。

（三）从严督导检查。镇森防指将对各村清理工作开展

不定期督导检查，各片长、包村干部、村官负责全过程日常

督导检查，镇森防指安排专人负责重点督导检查。

（四）严格工作问责。各村要明确工作责任，细化工作

措施，全面集中开展林缘地带可燃物清理工作。对思想不重

视、工作不落实、清理不到位的将在全镇通报，并明确整改

时限与要求，确保问题整改闭环。如发生因林下可燃物清理

不彻底，导致森林火灾事故的，将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附件：荫城镇林缘地带可燃物清理工作完成情况表

长治市上党区荫城镇人民政府

2025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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